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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
式准则第 3 号——半年度报告的

内容与格式》修订说明

为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，优化披露内容，增强信

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我会对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

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——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

式》作了修订。现就主要修订内容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1 年 3 月，为落实新《证券法》要求，我会对《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为做好定期报告层

面的规则衔接，2021 年 6 月对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—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进

行修订了完善，将相关制度在定期报告中予以细化规定。本

次对相关规则内容进行优化完善，进一步提升规则的科学

性、系统性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突出重点信息

一是为对于存在股权激励、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，其净

利润可能受到股份支付的影响，为使投资者更清楚了解公司

经营情况，明确此类公司可以披露扣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的净

利润指标。二是完善新增业务披露要求。提高重要新增非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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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务的披露要求，要求说明战略考虑、经营数据及生产经

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等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

（二）减少冗余信息

第一，根据投资者阅读习惯，调整篇章布局。目前管理

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依次要求披露业务与财务信息讨论分析、

行业情况、业务情况。本次将顺序调整为先披露公司业务情

况、行业情况，再讨论分析业务与财务信息，以更符合投资

者阅读习惯。第二，删除股东会相关披露要求。鉴于董事会、

股东会会议情况公司均会在临时报告中予以披露，删除关于

列示董事会、股东会会议届次、召开日期及会议决议等信息。

第三，整合部分章节。当前发行优先股的公司较少，将优先

股相关情况整合进入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章节，不再以单独

章节披露。

（三）其他修订内容

根据新《公司法》，调整涉及监事、监事会相关表述，

将监事会相关职责履行主体调整为审计委员会，将股东大会

调整为股东会。

为避免歧义，将《半年报准则》第二十五条中的董事“离

任”和高管“解聘”统一表述为“离任”，与准则的其他条

款保持一致。

与《民法典》保持一致，明确“以下”包含本数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24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6 日，《半年报

准则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意见建议 18 条。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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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，市场对我会修订《半年报准则》表示支持，认为有助于

推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。主要建议及采纳情况如

下：

（一）关于信息披露豁免

有意见提出，强化对部分重点的披露，可能泄露国家秘

密、商业秘密。经研究，目前已经制定了信息披露暂缓、豁

免披露相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可对涉密信息依规豁免披露。同

时，对《年报准则》第五条表述进行优化，修改为“公司按

照本准则规定披露的信息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，依法

依规豁免披露。公司在编制和披露年度报告时应当严格遵守

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,不得泄露国家保密信息”。

（二）关于环境信息披露

有意见提出，按照 2022 年施行的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

披露管理办法》，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

名单，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企业应当列入该名单，并在生态

环境部门设立的披露系统中披露环境信息报告。此外，沪深

北证券交易所已制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，符合条件的上市

公司还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。经研究，为做

好衔接，对半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优化，要求披露上市

公司及其主要子公司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中的

企业数量、企业名称，并提供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查询

索引。


